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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七題：「累計股票期權」合約  

 

２００８年４月２３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四月二十三日）在立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最近，有多位曾與銀行訂立「累計股票期權」合約的市民向本人求助，

表示有銀行職員以誤導手法推銷該等期權合約，令這些市民蒙受鉅額損

失。此外，有報道指近日有銀行入稟法院，向客戶追討該等期權合約的欠

款連利息。本人亦曾接獲關於認股權證（窩輪）及其他衍生工具的投訴。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兩年，香港金融管理局、其他政府部門、消費者委員會或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有否接獲任何關於「累計股票期權」

合約、窩輪或其他衍生工具的投訴；若有，投訴的數目，以及按投訴的類

別（例如推銷手法及合約條款不清晰等）列出分項數字； 
 
（二） 鑑於現時證券行的投資產品銷售活動，須由持有證監會發出的有

關牌照的人士進行，由銀行進行的該等銷售活動是否受到任何規管； 
 
（三） 雖然本人明白政府不應干預私人合約事宜，但鑑於最近有市場人

士表示，「累計股票期權」合約的設計對投資者不公平，值得政府關注，

政府有否就該等合約所引起的問題進行研究，或加強教育及提醒消費者留

意相關投資產品的風險；及 
 
（四） 是否知悉過去三年就「累計股票期權」合約入稟法院索償的個案

數目？ 
 
答覆： 
 
主席女士： 
 
（一） 由二零零六年至今，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所接獲有關「累計股

票期權」合約、認股權證或其他衍生工具的投訴數字載列於附表。 
 
（二） 在現行法例下，金管局是銀行經營證券及期貨業務的前線監管機

構，負責日常監管銀行的證券及期貨業務，及執行與證監會監管證券行的

相同職能。銀行及其有關人士均須符合與證監會規管證券行相同的監管標

準，以及在違規時承擔與非銀行中介人同樣的紀律處分。 
 
  不論有關客戶屬那類投資者，銀行及證監會持牌人就所有證券及期貨

產品的銷售過程，都須受《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規限。該準則規定

中介人必須向客戶說明所銷售的產品及所涉風險。 
 
（三） 「累計股票期權」和其他衍生工具一樣，是高風險的投資產品。

投資者在選擇投資產品時，必定要先明白有關產品的買賣、合約條款、運

作以及潛在的風險。 
 
  在市場教育方面，政府和各金融監管機構一直十分重視保障和教育投

資者的工作。事實上，消委會亦關注到一般投資者可能對股票掛鈎投資及

相關的投資產品缺乏認識，故此於今年三月號的《選擇》月刊（三七七期）

《「高息」股票掛鈎產品潛在高風險》一文中，詳細介紹了股票掛鈎投資

產品的特點，並教育投資者應留意其潛在的風險。 
 
  各金融監管機構和消委會會繼續積極推行投資者教育活動，以增進投

資者對各項投資產品的了解，讓他們更深入地認識投資的利益和風險。 
 
（四）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金管局、消委會和證監會並沒有關於「累計

股票期權」合約入稟法院索償的個案數字。  
 
完  


